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

苏宣通[2014]21号


关于组织申报姑苏宣传文化人才的通知
各市、区委宣传部，工业园区宣传办；市直宣传文化系统及有关单位：

根据《关于推进苏州市姑苏宣传文化人才工程的实施意见》（苏宣发[2013]28号）和《苏州市姑苏宣传文化人才工程实施细则》（苏宣发[2014]4号，以下简称实施细则）文件要求，“姑苏宣传文化人才工程”各类人才计划申报评选工作已启动，为做好申报评审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和条件
姑苏宣传文化人才评选，本次计划评出高层次宣传文化人才85名左右，包括姑苏文化名家5名左右、宣传文化领军人才15名左右、重点人才25名左右、青年文化拔尖人才40名左右。

在苏州地区从事哲学社会科学、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艺术和文物保护、文化经营管理、文化科技、新媒体、新业态等领域的宣传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创新创业人才，符合各类人才计划申报条件的均可申报。

申报条件参见《实施细则》。

二、申报办法

成立市姑苏宣传文化人才工程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市评审委员会”），市评审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由相关部门人员组成，办公室设在市委宣传部干部处（文化人才工作处），负责日常工作和咨询服务。

按照以下程序申报：

1.材料填报。由申报对象登陆苏州宣传网，按照要求如实填写申报表，并提供申报人相关材料。
2.单位鉴定。所在单位对申报对象填写的材料进行核实，并签署意见。

3.受理。所在单位按照要求将申报材料上报到受理单位。

苏州市直单位申报。文化艺术类（部分，包括舞蹈、戏剧、曲艺、影视、传统工艺、群文、图书馆、文物保护、考古发掘、文物鉴定、非遗保护、博物馆）以及文化遗产保护类、文化产业类申报由市文广新局归口受理。文化艺术类（部分，包括文学创作、书法、美术、摄影、音乐）申报由市文联归口受理。新闻传媒类申报由市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归口受理。理论研究类申报由市社科联归口受理。

各县市（区）申报。由单位所在县市、区宣传部门统一受理，按专业类别分别汇总，报送上述归口受理单位。
4.资格审核。市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委托各归口受理单位对申报材料的相关内容进行核实。
5.评审。评审工作按照公开、公正、择优的原则，由市评审委员会办公室按照《实施细则》规定，分别组织专家评审和综合评审。

三、有关要求

1.各地区、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广泛发动、大力宣传、精心组织，姑苏宣传文化人才工程各计划入选人数将列入县级市、区人才科技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体系。

2.各地区、各部门在申报遴选过程中，要坚持公开、公正、择优的原则，认真按照评审标准推荐申报，仔细审核，严格把关，确保推荐申报工作质量。落实人才工作责任制，各地区、各单位要明确宣传文化人才工作的责任部门、负责人员，采取得力措施落实政策。

各县级市、区宣传部门、市直宣传文化系统各单位须填报附件3（《各地、各部门宣传文化人才工作负责部门联系单》），于4月30日前传真至市委宣传部干部处（文化人才工作处）。 

3.申报材料的填报要准确、规范、完整，申报对象须确保内容的真实性，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核对相关证件原件，如有弄虚作假等情形，取消其参评资格。

4.上报材料具体要求如下：

申报姑苏文化人才工程的对象须填写《“姑苏宣传文化人才工程”申报表》（附件1，一式两份），并提供附件材料一份（提供复印件，请与申请表分开装订）。附件材料包括：身份证明（身份证）、户籍证明（户口本）、学历（学位）证书、职称资质证明（证书）、获奖证书等，若户籍不在苏州，须提供在苏社保（医保）缴费证明。
各地宣传部门、市直宣传文化系统各单位还须填写《姑苏宣传文化人才工程”申报汇总表》（附件2，一式一份）。

各单位须于2014年5月31日前将材料报归口受理单位，逾期不予受理。

市委宣传部干部处（文化人才工作处），联系电话（传真）：68610411；

市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联系电话：68610421；

市文广新局组织人事处，联系电话：65227286；

市文联组联部，联系电话：65226350；

市社科联办公室，联系电话：68610469。

相关文件表格可登陆苏州宣传网（www.xcb.suzhou.gov.cn）下载。
附件：1.“姑苏宣传文化人才工程”申报表

2.宣传文化类评奖主要奖项一览表
3.“姑苏宣传文化人才工程”申报汇总表

4.各地、各部门宣传文化人才工作负责部门联系单

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

2014年4月11日

